


臺北市立大學學生轉專長術科要點 

102 年 12 月 17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
115 年 03 月 31 日 114 學年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臺北市立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辦理學生因運動成績表現優

異，可達到入選國手資格者轉專長術科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大學部學生入學後第四學期前，得於當學期開課後二星期內備

齊相關文件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第一學期新生不得提出。 

三、 學生辦理轉專長術科均以一次為限。 

四、 學生辦理轉專長術科，必須經由轉出及轉入之專長術科教練同

意後，方得辦理轉專長術科手續。 

五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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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學生轉專長術科要點 修正

現行 規定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 五、凡以甄審、甄試、轉

學、申請入學身分入學者，

不得辦理轉專長術科。 

 

一、本點刪除。 
二、配合學校政策，

取消術科入學學生

轉系限制，轉專長亦

同步取消入學限制。 

 六、遇有特殊情況，得另報

專案處理。 

 

一、本點刪除。 
二、配合第五點同步

刪除。 
五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

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七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

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點次遞移。 

 


